
從台灣歷史看土地權利	
  
流變在審判中


⼟土城普安堂	
  李榮台	
  107.12.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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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媽祖田普安堂	
  
歷史與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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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堂宗教慘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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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藏寶殿承傳觀音堂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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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和四年第一任堂主和齋友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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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最後的台灣齋教先天派和鸞堂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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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擺街堡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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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明治37年台灣堡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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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外媽祖田居民祖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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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周氏原墾戶墳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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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大尖山下周氏骨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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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私法紀載墳墓和所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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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堂保留的木牌和墓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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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陳樣和周國棟戶籍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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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大安寮抗日事件示意圖


15




新莊慈祐宮特刊紀錄


乾隆十八年建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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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大安圳橋＆大安圳圳頭


清朝林成祖於乾隆十七年接續開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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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的周氏家族為開墾的先驅者


日治時期總督府土城市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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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前慈祐宮寺廟台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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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和媽祖田	
  
的土地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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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土地台帳載明祠廟敷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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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寺廟在新莊527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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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私法記載業主和土地所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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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慈祐宮祀田木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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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兩方木匾記載祀田面積十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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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土地台帳紀錄祀田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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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復後媽祖田祀田十甲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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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和媽祖山是兩個不同的地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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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咸豐年間十三結首開墾單
 清朝道光年間四結首開墾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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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祀田及山區土地測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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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寺廟做為地方行政官衙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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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新莊地方首長林學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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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




昭和十四年助役林學周公告為緣故關係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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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學周是區長黃源淵的助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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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黃淵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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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莊慈祐宮	
  
土地登記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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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新莊慈祐宮土地台帳
 日治時期土城媽祖宮土地台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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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莊管理人黃淵源之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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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縣土地登記簿民35土地總登記
新庄鎮公所繳驗憑證申報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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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40年新莊慈祐宮寺廟印鑑


民國45年媽祖宮土地權狀存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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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省宗教調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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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59年媽祖田與慈祐宮調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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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的同廟異名偽造文書


縣長回文無案可稽未便照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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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土地登記簿和祠宇媽祖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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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台灣鄉志和祠宇媽祖宮


49
日本民法28條




土城媽祖宮和三百甲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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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山區國有地的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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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城媽祖宮的土地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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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廟敷地
 日治地籍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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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堂祭祀媽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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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媽祖神明會會員丁口錢
 媽祖田媽祖神明會交香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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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媽祖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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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宮業戶傅溪潭田納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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鬮分契約書和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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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媽祖田村民被告


60




61




日治時期祠宇媽祖宮共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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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權律師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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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93年520農民土地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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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媽祖田陳情案
 立法院媽祖田陳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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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墳墓代表土地所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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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普安契約書意思合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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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復後民43年寺廟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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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62年寺廟登記土地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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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14條不平等租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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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祐宮香燈碑 市志版本


慈祐宮 聖母香燈碑 碑文 新莊 志版本 

 

聖母香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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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祖田村民耕作權讓渡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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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時代的法制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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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96年地籍清理條例


總統府公報 第 6736 號 

 

1 
 

總統令 

 
 
 

中 華 民 國 9 6 年 3 月 2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 0 9 6 0 0 0 3 5 2 1 1  號 

茲制定地籍清理條例，公布之。  

總統 陳水扁 
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內

政部部長 李逸洋 
 

地籍清理條例 
 

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1 日公布 
 

第一章 總 則 
 

第 一   條       為健全地籍管理，確保土地權利，促進土地利用，特 制

定本條例。 

第 二   條      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 直

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本條例所稱登記機關，指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

（ 市）地政事務所；未設地政事務所者，指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辦理土地登記之機關。 

第 三   條       主管機關為清查權利內容不完整或與現行法令規定不 符

之地籍登記，經釐清權利內容及權屬後，應重新辦理登 記；

其未能釐清權利內容及權屬者，應予標售或處理；除 本條例

另有規定外，其清理程序如下： 

一、清查地籍。 二、公

告下列事項： 

(一)應清理之土地。 

(二)受理申報或受理申請登記之機關。 

(三)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。 
三、受理申報。 四、受理申請

登記。 五、審查及公告審查結

果。 六、登記並發給權利證

書。 七、異動或其他之處理。 

前項第二款之公告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 

之，其期間為九十日；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，除本條例 另

有規定外，為期一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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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地籍清理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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